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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系 必修科目及學分數 備註 

機械工程系 

工程材料 2/2 熱力學 2/2 工程力學 2/2 

電腦輔助繪圖 I 2/2 機械製造 2/2 精密量測及實習 2/2 

動力學 2/2 工廠實習Ⅰ 3/3  

流體力學 2/2 數控機械與實習Ⅰ 3/3 數控機械與實習Ⅱ 3/3 

材料試驗 2/2 材料力學 2/2  機構學 2/2 

機械製圖 3/3 電機學及實習 3/3 

須修滿 20 學分以

上 

機械工程系 

車輛組 

工程材料 2/2 機械製圖 3/3 工程力學 2/2 

車輛綜合檢驗 3/3 電腦輔助繪圖Ⅰ 2/2 電腦輔助繪圖Ⅱ 2/2 

材料力學 2/2 車輛零件加工實習 3/3 流體力學 2/2 

車輛基礎實習 3/3 機構學 2/2 精密量測及實習 2/2 

熱力學 2/2 車輛電學與實習 3/3 材料試驗 2/2 

重型機車維修與檢驗 3/3 

須修滿 20 學分以

上 

電機工程系 

指定必修科目 

須修滿 20 學分以

上(包括指定 12 學

分，選修 8 學分

以上)。 

電子學Ⅰ 3/3 電子學Ⅱ 3/3 電路學Ⅰ 3/3 

電路學Ⅱ 3/3  

任選必修科目 

電力電子學 3/3 配線設計 3/3 電力系統 3/3 

電子電路設計 3/3 控制系統與實習 2/3 實務專題Ⅰ 1/2 

實務專題Ⅱ 1/2 配線設計實習 2/3 電機機械實習 1/2 

電子學實習Ⅰ 2/3 電子學實習Ⅱ 2/3 電機機械 3/3 

休閒事業管理系 

指定必修科目 

一、 至少須修滿

21 學分以

上，包括指

定 9學分、

選修任一模

組 12 學分。 

二、 曾修習過之

學分不得抵

免，且不得

重複選修。 

休閒概論 3/3 休閒產業行銷管理 3/3 休閒活動企劃與管理 3/3 

任選必修模組(就以下三模組選一) 

航空觀光模組： 

休閒與旅遊之 AI 應用 2/2 主題樂園管理 2/2 民宿經營管理 2/2 

航空客運與票務 2/2         觀光資源概要 2/2 地勤服務實務 2/2  

旅程規劃與設計 2/2 空勤服務實務 2/2 創意飲料調製 2/2 

運動遊憩模組： 

運動休閒管理 2/2 戶外探索教育 2/2 水上救生技能與實務 2/2 

運動傷害與防護 2/2 運動賽會管理 2/2 自行車遊憩管理 2/2 

國民體適能理論與實務 2/2 運動觀光 2/2  健身教練理論與實務 2/2 

 

休閒電子商務模組： 

多媒體系統 2/2 網頁設計實務 2/2  人工智慧概論 2/2 

資料庫管理 2/2 商業模式設計 2/2 電子商務概論 2/2 

直播與多媒體行銷實務 2/2 管理資訊系統 2/2  智慧商場實務 2/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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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系 必修科目及學分數 備註 

餐旅管理系 

指定必修科目 一、 至少需修滿

21 學分以

上，包括指

定必修科目 8 

學分。 

二、 曾修習過之

學分不得抵

免，且不得

重複選修同

一門課。 

三、 選修課程須

經授課老師

同意。 

餐廳經營實務Ⅰ 4/4 餐廳經營實務Ⅱ 4/4 

任選餐旅系專業必修科目(13 學分) 

依照餐旅管理系該學年度開的專業必修課程來選修課程 

數位媒體設計系 

指定專業必修科目 

至少須修滿 20 學

分以上，包括指

定 10 學分。 

創意素描 2/2 商業攝影 2/2 基礎 2D 動畫 3/3 

AI 數位插畫設計 2/2 角色設計 2/2  

任選必修科目 

劇本與分鏡 2/2 數位影音特效 3/3 AI 數位媒體設計應用 2/2 

色彩感知與設計 2/2 進階 2D 動畫 3/3 AI 進階 3D 動畫 3/3 

影像處理與 AI 工具 3/3 AI 視覺傳達設計 3/3  

基礎 3D 動畫 3/3 聲音編輯與製作 2/2  

視設理論與向量繪圖 3/3 企劃與數位行銷 2/2  

室內設計系 

指定必修科目 

須修滿 20 學分以

上 

室內設計Ⅰ 4/4 室內設計Ⅱ 4/4 室內設計Ⅲ 4/4 

圖學Ⅰ 2/3 圖學Ⅱ 3/3 

任選必修科目 

基本設計Ⅰ 4/4 色彩計劃 2/2 室內裝修實務 2/2 

室內物理環境 2/2 室內設計概論 2/2 施工估價 2/2 

施工圖 3/3 電腦輔助設計 2/2 近代設計史 2/2 

人因工程 2/2 室內材料與構造 2/2 

電腦輔助繪圖 2/2  基本設計Ⅱ 4/4 

表演藝術系 

指定必修科目(14 學分) 一、 至少需修滿

30 學分以

上，包括指

定必修 14 學

分以及任選

必修 16 學

分。 

二、 曾修習過之

學分不得抵

免，且不得

重複選修同

一門課。 

三、 課程選修須

經任課老師

同意。 

 

表演藝術概論  2/2 

劇場技術基礎  3/3 

名作排演  3/3 

 

 

（以下五選三） 

舞蹈基礎 I  2/2 

音樂基礎 I  2/2 

節奏基礎 I  2/2 

身體基礎 I  2/2 

表演基礎 I  2/2 

任選必修科目(16 學分) 

依照表演藝術系該學年度開的課程來選修 

 


